《石台县残疾儿童生活补助发放实施方案》 起草说明

现将《石台县残疾儿童生活补助发放实施方案》起草情况汇报如下：
起草背景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部署，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石台县“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等精神，同时县政府将实现全县残疾儿童生活补助发放纳入2024年县政府十件为民实事，为保障此项工作顺利实施，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起草过程

根据县政府部署要求，3月初县残联起草了《石台县残疾儿童生活补助发放实施方案（草案）》。3月12日县残联印发《关于征求<石台县残疾儿童生活补助发放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书面征求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有关单位意见。3月29日起在县政府网站上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三、主要内容

《方案》共分六个部分。

（一）补助对象和标准：凡具有本县户籍，0至14周岁以内残疾儿童（参加康复儿童须提供与康复机构签订的规范制式的康复安置协议和明确的诊断证明，其他残疾儿童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康复期间残疾儿童每人每年给予定额生活补助3000元，其他残疾儿童每人每年给予定额生活补助2000元。

（二）补助申请、审核、审批程序：

1、个人申请。要求享受残疾儿童生活补助法定监护人每年5月份完成本年度申报，须填写《石台县残疾儿童生活补助申请审批表》，并提供残疾儿童身份证（户口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明确的诊断证明，通过村委会（社区）向户口所在地的乡镇残联提出申请。
2、村委会（社区）初审。村委会（社区）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请人的实际情况核实，无异议的，在《石台县残疾儿童生活补助申请审批表》上签署意见，连同申请人居民身份证（户口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明确的诊断证明、法定监护人社保卡复印件报乡镇残联审核。

3、乡镇残联审核。乡镇残联收到申报材料后，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任务，并在《石台县残疾儿童生活补助申请审批表》上签署意见，同时将有关资料复印件一并报县残联审批。

4、县残联审批。县残联接到申报材料后，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报对象材料的审核、审批工作。

（三）补助资金的筹集、管理和发放：一是发放残疾儿童生活补助所需资金由县财政统一安排。二是残疾儿童生活补助资金由财政拨付县残联，再由县残联通过残疾儿童法定监护人“一卡通”一次性直接打卡发放。

（四）工作的要求和监督管理：从提高认识，强化宣传；明确职责，规范管理等2个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五）本实施方案由县残联负责解释。

（六）本实施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